附件2：

[bookmark: _GoBack]评分表
	序号
	评审项目
	评审内容
	评审准则
	分值

	1
	服务响应情况评分（30分）
	提供微信公众号推送策划方案
	（1）提供方案的推送内容能紧贴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与国家方针，版面设计优秀的，得20分；
（2）提供方案的推送内容能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与国家方针，版面设计良好的，得15分；
（3）提供方案的推送内容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与国家方针不紧密，版面设计一般的，得10分；
（4）未提供策划方案的，该项不得分。
	20

	2
	
	服务计划响应情况
	（1）服务计划完善、切合实际，利于项目开展工作，便于实施，在2小时（含2小时）内响应的，得10分；
（2）服务计划基本可行、基本满足实际需求，可以开展工作，可以实施，在2-4小时（含4小时）响应的，得8分；
（3）服务计划一般、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基本可以开展工作，实施效果一般，在4小时后响应的，得6分；
（4）未提供服务计划的，该项不得分。
	10

	3
	商务评分（50分）
	企业综合实力
	（1）配备专业采编团队，拥有1名专业采编人员得3分，每增加1名采编人员得3分，最高不超过9分；
（2）在（1）提供的人员中有获得专业采编资格证等与项目执行环节相关专业人员的，1名得2分，本小项最高得6分。
（说明：须提供相关人员开标前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社保缴纳单位须与投标主体一致或属其子、母公司；获得相关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员需提供对应证件的扫描件，没有提供或提供无效证明材料的不得分。）
	15

	4
	
	宣传渠道资源
	渠道数量要素评价：能提供新媒体产品所需的宣传发布渠道资源（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或微博等），自有宣传渠道每个得2分，合作宣传渠道每个得1分。该要素评价项最高得分不超过6分。
渠道质量要素评价：提供的渠道粉丝量（或客户端下载量）累计超过10万的得3分，超过30万的得6分，超过50万的得8分，超过80万的得9分（此项数量为所有渠道的合计数，不针对单个渠道分别计分）。该要素评价项最高得9分。
（说明：本项总得分=渠道数量要素评价得分+渠道质量要素评价得分。自有渠道需提供相关认证截图或同一主体证明材料，合作宣传渠道需提供相关授权或合作证明材料。没有提供或提供无效证明材料，该项不得分。）
	15

	5
	
	同类项目业绩
	提供自2022年以来投标人独立承办的新媒体运营服务项目案例、宣传视频制作案例，每个得5分，最高不超过20分。
说明：须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相关项目实施效果照片。
	20

	6
	价格评分（2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投标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对符合规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报价给予10%的价格扣除。]
	20



